
附件4：

陇川县残疾人联合会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残疾人保障金（含上年结余）安排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立项依据和项目内容。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残联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5〕72号）、《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地方税务总局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非税〔2017〕32号）文件规定，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为1.5%，2026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含上年结余）25909000元。2026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项目内容主要为残疾人救助、就业扶持、助学等支出。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残疾人联合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助残日活动、残疾人基本康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事业宣传、贫困残疾人节日慰问、临时救助、残疾人流动服务车运行、维护、资助大中专残疾人子女、残疾学生、残疾人居家创业、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村（社区）残疾联络员专委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助残日活动、残疾人基本康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事业宣传、贫困残疾人节日慰问、临时救助、残疾人流动服务车运行、维护、资助大中专残疾人子女、残疾学生、残疾人居家创业、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村（社区）残疾联络员专委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财政预算安排

七、项目实施计划

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助残日活动、残疾人基本康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事业宣传、贫困残疾人节日慰问、临时救助、残疾人流动服务车运行、维护、资助大中专残疾人子女、残疾学生、残疾人居家创业、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村（社区）残疾联络员专委补助。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是全面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准确掌握全州所有持证残疾人基本需求情况，深入基层一线为残疾人服务，适时对全县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进行督查，确保全县残疾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建立救助实施残疾人居家创业，广泛宣传残疾人事业发展，帮助残疾人朋友积极融入社会生活，树立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三是健全保障机制，对有特殊困难的残疾人，在民政救助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资助。
